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1 

委  託 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因故不克親自前往參加貴府辦理之桃園市中路地

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「土地接管作業」事宜，特委託            君代為

辦理土地接管作業，恐口說無憑，特立據證明。 

 

此致     

桃園市政府 

 

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國民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國民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


